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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行政長官選舉條例草案》條文《行政長官選舉條例草案》條文《行政長官選舉條例草案》條文《行政長官選舉條例草案》條文

（條次及標題）（條次及標題）（條次及標題）（條次及標題）
《基本法》的相關條文《基本法》的相關條文《基本法》的相關條文《基本法》的相關條文 解說解說解說解說（如有的話）（如有的話）（如有的話）（如有的話）

1. 簡稱及生效日期 — 通常是條例草案的規定條文。

2. 釋義 — 通常是條例草案的規定條文。

3. 行政長官的任期 第㆕十六條 《基本法》第㆕十六條規定，行

政長官的任期為五年，任職者只

可連任㆒次。

4. 行政長官職位空缺 — 條文訂明行政長官在何種情況㆘

出現缺位。

5. 就空缺作出的宣布 第五十㆔條 這項條文是必需的，以訂明行政

長官缺位時所需採取的程序步

驟，以及規定須在六個月內產生

新的行政長官。

6. 選出候選㆟待任命以填補

行政長官職位空缺的選舉

第㆕十五條、五十㆔

條及附件㆒

7. 由選舉委員會選舉 附件㆒第㆒段

《基本法》第㆕十五條訂明行政

長官在當㆞通過選舉產生。附件

㆒第㆒段規定，行政長官是由㆒

個有廣泛代表性的選舉委員會選

出，並由㆗央㆟民政府任命。

按照《基本法》第五十㆔條的規

定，當行政長官缺位時，須在六

個月內選出新的行政長官，其任

期為五年。

8. 選舉委員會的組成 附件㆒及㆓ 《基本法》清楚訂明，附件㆒和

㆓所指的選舉委員會屬同㆒個選

舉委員會。

9. 選舉委員會的任期 附件㆒第㆓段 附件㆒第㆓段規定，選舉委員會

的任期為五年。

10. 投票日

11. 指定另㆒投票日

12. 投票日的日期的刊登

—
如何訂定投票日期是行政長官產

生辦法不可或缺的部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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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行政長官選舉條例草案》條文《行政長官選舉條例草案》條文《行政長官選舉條例草案》條文《行政長官選舉條例草案》條文

（條次及標題）（條次及標題）（條次及標題）（條次及標題）
《基本法》的相關條文《基本法》的相關條文《基本法》的相關條文《基本法》的相關條文 解說解說解說解說（如有的話）（如有的話）（如有的話）（如有的話）

13. 獲提名為候選㆟的資格 第㆕十㆕條 條文根據《基本法》第㆕十㆕條

有關出任行政長官的資格而制

定。

14. 喪失獲提名為候選㆟的資

格

(a) 有關㆟士已連任行政
長官㆒次

第㆕十六條 《基本法》第㆕十六條規定，有

關㆟士只可連任㆒次。

(b) 司法㆟員 第八十五條 這項規定是必需的，以確保《基

本法》第八十五條所允諾的司法

獨立得以維持。

(c) 訂明的公職㆟員 — 這項規定是必需的，以保持公職

㆟員政治㆗立。立法會選舉和區

議會選舉均有類似限制。

(d) 破產㆟士 第㆕十七條 這項規定旨在確保行政長官符合

《基本法》第㆕十七條的要求，

即他必須廉潔奉公、盡忠職守。

(e) 有關㆟士所持有的護
照或旅行證件不屬於

香港特區所簽發的護

照或身分證明書，或

㆗華㆟民共和國任何

部分的主管當局所簽

發的入境許可証

第㆕十㆔及㆕十㆕條 鑑於《基本法》第㆕十㆔條賦予

身為香港特區首長和代表的行政

長官特殊而重要的憲法㆞位，另

外《基本法》第㆕十㆕條要求行

政長官不得擁有外國居留權，故

這項規定是必需的。

(f) 有關㆟士被裁定觸犯
訂明的罪行

第㆕十七條

(g) 精神紊亂者 第㆕十七條

有關的規定是必需的，以確保行

政長官能符合《基本法》第㆕十

七條的要求，即他必須廉潔奉

公、盡忠職守。

15. 提名期 — 提名期的長短是行政長官產生辦

法不可或缺的部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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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6. 提名方式

(a) 第 16（2）條規定候選
㆟必須獲得不少於 100
名選舉委員的支持，

方符合提名資格。第

16（4）條訂明㆒名選
舉委員只可提名㆒名

候選㆟。

附件㆒第㆕段 與《基本法》條文相同。

(b) 第 16（5）條訂明，任
何選舉委員如辭去席

位或喪失當選選舉委

員的資格，即喪失提

名候選㆟的資格。

— 這項規定旨在確保只有那些沒有

喪失資格的選舉委員才可提名候

選㆟。

(c) 第 16（7）條要求行政
長官選舉候選㆟-

(i) 聲明他是以個㆟身
分參選；

第㆕十㆔、㆕十五、

㆕十七及㆕十八條

見㆘文第 32 條。

(ii) 聲明他會擁謢《基
本法》和保證效忠

香港特區；以及

第㆒百零㆕條 《基本法》第㆒百零㆕條規定行

政長官在就職時須宣誓擁護《基

本法》，並效忠香港特區。

(iii)作出㆒項有關他的
國籍和他是否擁有

外國居留權的聲

明。

第㆕十㆕ 條 《基本法》第㆕十㆕條規定行政

長官不得擁有外國居留權。

(d) 第 16（1），（3），（6）
和（8）條。

— 這是程序條文，對有效執行本條

款十分重要。

17. 裁定提名的有效性

18. 提名的刊登

19. 退選

—
這些條文是行政長官產生辦法不

可或缺的部分。

20. 喪失當選資格 — 見㆖文第 13 和 14 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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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條次及標題）（條次及標題）（條次及標題）（條次及標題）
《基本法》的相關條文《基本法》的相關條文《基本法》的相關條文《基本法》的相關條文 解說解說解說解說（如有的話）（如有的話）（如有的話）（如有的話）

21. 押後投票或點票

22. 唯㆒的候選㆟為選出者

23. 有競逐的選舉須進行投票

—
這些條文是行政長官產生辦法不

可或缺的部分。

24. 由選舉委員投票 附件㆒第五段 附件㆒第五段規定選舉委員會根

據提名的名單，經㆒㆟㆒票不記

名投票選出行政長官候任㆟。有

關不記名投票方式的規定載於條

例草案第 24(2)條。

25. 喪失投票資格 — 這項規定旨在確保只有那些沒有

喪失資格的選舉委員才可提名候

選㆟。

26. 投票制度

27. 候選㆟在投票結束前去世

或喪失資格

28. 候選㆟在投票結束後但在

投票結果宣布前去世或喪

失資格

29. 選舉結果的宣布及刊登

30. 勝出的候選㆟須推定為妥

為當選

— 這些條文是行政長官產生辦法不

可或缺的部分。

31. 獲任命為行政長官的立法

會議員當作已辭去議員席

位

第㆕十八、六十㆕、

七十㆔條

行政長官（按《基本法》第㆕十

八條）與立法會（按《基本法》

第七十㆔條）的職權各異。《基本

法》第六十㆕條要求香港特區政

府須向立法會負責。任何㆟士如

同時擔任這兩個職位，將會大大

減弱《基本法》所規定的制衡作

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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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2. 勝出的候選㆟須聲明他不

是政黨的成員

第㆕十㆔、㆕十五、

㆕十七及㆕十八條

《基本法》第㆕十㆔條指明，行

政長官是香港特區的首長，並須

向㆗央㆟民政府和香港特區負

責。《基本法》第㆕十五條訂明行

政長官的產生辦法根據香港特區

的實際情況和循序漸進的原則而

規定。《基本法》第㆕十七條則要

求行政長官必須廉潔奉公，盡忠

職守。《基本法》第㆕十八條載列

行政長官的職權。在考慮過㆖述

《基本法》條文對行政長官的規

定後，我們認為政黨成員必須以

個㆟身分參與行政長官選舉。如

果當選，他必須辭去黨籍，並承

諾在任期內不會加入任何政黨，

也不會受任何政黨的黨紀約束。

此舉是要確保行政長官在執行職

務時大公無私，以社會的整體利

益為依歸，而不祗照顧所屬政黨

的利益。

33. 只可藉基於指明理由而提

出的選舉呈請質疑選舉

34. 可提出選舉呈請的㆟

35. 提出選舉呈請及㆖訴的限

期

36. 選舉呈請的答辯㆟

37. 原訟法庭有裁定選舉呈請

的司法管轄權

38. 選舉呈請的裁定

39. 被判定為並非當選並不令

作為失效
— 這些條文是行政長官產生辦法不

可或缺的部分。

40. 提出法律質疑的時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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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基本法》的相關條文《基本法》的相關條文《基本法》的相關條文《基本法》的相關條文 解說解說解說解說（如有的話）（如有的話）（如有的話）（如有的話）

41. 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可訂立

規則

42. 選舉主任及助理的委任

43. 妨礙或阻撓選舉事務㆟員

的罪行

44. 選舉管理委員會可給指示

予選舉事務㆟員

45. 選舉事務㆟員去世或無行

為能力並不終止權限

46. 候選㆟有權免付郵資而向

選舉委員寄出信件

— 這項行政安排通常是為立法會和

區議會選舉的候選㆟而設的。

47. 規例

48. 附表的修訂

—
這些條文是為制定附屬法例和修

訂附表而定立的常見賦權條文。

49，53 《高等法院條例》（第 4
及 54 章）及《香港終審法院條

例》（第 484 章）的相應
修訂

— 這些條文是行政長官產生辦法不

可或缺的部分。

50. 《郵政署規例》（第 98章,
附屬法例）的相應修訂

— 為執行行政安排而制定的條文，

使行政長官選舉的每㆒名候選㆟

獲得兩次的免費郵遞服務。

51至52. 《選舉開支最高限額（立
法會）令》（第 288章,附
屬法例）的相應修訂

— 屬技術修訂，以確保為選舉委員

會界別分組選舉所設定的選舉開

支限額繼續適用。

55至62. 《選舉管理委員會條例》
（第 541章）的相應修訂

— 這些條文是行政長官產生辦法不

可或缺的部分。

63至75. 《立法會條例》的相應修
訂

— 這些修訂是必需的，藉以刪除

《立法會條例》在《行政長官選

舉條例草案》制定後出現重疊的

條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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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6至77. 《電子交易（豁免）令》
（第 553章，附屬法例）
的相應修訂

— 旨在確保行政長官選舉所需文件

是以書面形式提交。這規定與所

有公共選舉的要求㆒致。

78至82. 《選舉（舞弊及非法行
為）條例》（第 554章）的
相應修訂

— 旨在確保《選舉（舞弊及非法行

為）條例》完全配合行政長官選

舉。

附表 附件㆒ 附表詳細列明在《基本法》附件

㆒所指定的原則和規範㆘如何組

成選舉委員會。

政制事務局

2001年 4月 3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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